
 

單位財產管理人簽章 

單位主管簽章 

資產經營組核章 

總務長核章 

校長核定 

使用保管人留存一份 
資產經營組留存一份 

(如放置時間已過則需返校或再次申請) 

填寫放置原因、地點及日期 

         國立中興大學財物放置校外流程圖 

          使用保管人核銷時列送財產(非消耗品)增加單 

                    需填寫放置地點 

                如放置校外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於財產入帳後 

              使用保管人進入財產管理系統填寫 

                    置外財務申請單 

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 加註：放置校外財產請自行評估投保，減輕財損風險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